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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能节能〔2023〕62 号

广东省能源局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组织
开展 2023—2024 年国家节约型公共
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领跑者

遴选等工作的通知

省直有关单位，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、财政局，深

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、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：

现将《国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-2024

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

知》（国管节能〔2023〕282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，附

件 1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我省落实措施一并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创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

（一）自评申报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符合条件的创建对

象可以自愿申报参加 2023—2024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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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，填写创建备案表，结合《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

准》（附件 2）及《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实施方案编

制大纲》（附件 3）编制创建实施方案，报送同级公共机构节

能主管部门。同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汇总后，报送上一级

公共机构节能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名单报送。请省直有关单位、各地级以上市公共机

构节能主管部门按照名额分配表（附件 4）于 2024 年 1 月 5 日

前将本系统、本市《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汇总表》

（附件 5）和《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备案表》（附件

6）报送省能源局。

（三）组织实施。列入创建名单的创建对象应当积极落实

各项创建任务，确保创建质量和进度。各级公共机构节能主管

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以及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系

统主管部门加强对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的指导和推

动，于 2024年 9月底前组织创建单位按照创建实施方案完成创

建工作。

（四）初审评估。2024 年 10 月底前，省能源局会同省财

政厅根据《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》，通过资料评

审、实地勘验等方式，组织完成创建对象的初审评估，经 7 个

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，将创建报告、宣传资料等一并报送国管

局汇总。

国管局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对各地区初审评估

结果进行验收，公示 7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由国管局、国家发



— 3 —

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联合发布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名单。

二、复核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

（一）自评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2019 年 9 月前获得“节

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”称号的单位，应当对照《节约型公共机

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》，对获得称号以来的工作情况进行总

结，形成自评报告。请省直有关单位和各地级以上市公共机构

节能主管部门组织本系统、本市相关单位开展自评，于 2024年

9月底前将汇总情况报送省能源局。

（二）审核。省能源局会同省财政厅对需复核的节约型公

共机构示范单位的自评情况进行审核，提出资格保留或者取消

的意见，审核结果公示 7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于 2024 年 10 月

底前报送国管局汇总。

国管局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对各地区审核结果

进行复核和随机抽查，并公布复核结果。

三、遴选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

（一）遴选范围。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在已获得“节约型公

共机构示范单位”称号的公共机构中，按照省级机关、市级及以

下机关、高等学校、中小学校、医院、其他等 6 个类别，分别

进行遴选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。请省直有关单位和各地级以上市公共机

构节能主管部门组织本系统、本市相关公共机构积极参加能效

领跑者遴选，对照《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》进行

自评并编写单位节能工作案例材料，于 2024年 9月底前报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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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局。

（三）初审安排。省能源局会同省财政厅按照《节约型公

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》，遴选形成本省能效领跑者推荐名

单，并将《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推荐表》（附件 7）及单位节

能工作案例材料报送国管局。

国管局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组织各地区对推荐

单位进行验收，经公示 7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，由国管局、国家

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联合发布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名单。能效

领跑者称号有效期为三年。

附件：1.国管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-2024

年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和能效领跑者遴选工作

的通知（国管节能〔2023〕282号）

2.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评价标准

3.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实施方案编制大纲

4.广东省 2023—2024 年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

位创建推荐名额分配表

5.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汇总表

6.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创建备案表

7.公共机构能效领跑者推荐表

广东省能源局 广东省财政厅

2023年 12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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